
 

 

 

 

 

 

 

广安办〔2024〕11号                        

 

 

广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开展全市安全生产“强安2024”监管 

执法专项行动的通知 
 

各镇（街道），各产业园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

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夯实安全生产工作基础，推动安

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落地落实，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

风险，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按照省、市安办的统一部署，决定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安全生产“强安2024”监管执法专项行动(以下简称专

项行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应急管理的重要论述，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强化

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巩固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

行动成果，聚焦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聚焦可能导致群死群伤

的设施设备故障非法违规行为、安全管理缺陷等重大事故隐

患，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深入

推进安全生产精准执法坚决守牢兜住安全发展底线，以高水

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目标 

各镇（街道），各产业园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切

实将“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

力，深刻汲取近年来生产安全事故教训，通过专项行动，推

动企业主要负责人严格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推动企业员

工落实安全生产岗位责任，企业排查整改重大事故隐患的质

量明显提高，针对重大事故隐患精准严格执法，发现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能力水平显著提升。通过专项行动，基本

消除2023年及以前排查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存量，全面提升

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坚决杜绝重特大事故、遏制较大事故、

减少一般事故，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三、工作重点 

突出主要负责人第一责任，带动企业全员安全生产岗位

责任落实，切实提高企业隐患排查和整改质量，用执法手段

倒逼企业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抓住“关键少数”，在督促企业

主要负责人全面落实安全生产法规定的职责基础上，重点抓

好以下工作: 



(一)健全完善企业重大事故隐患自查自改常态化机制。

重点检查企业主要负责人是否学习研究本行业领域重大事

故隐患判定标准或重点检查事项，组织建立企业重大事故隐

患台账清单，实行闭环管理；是否及时深刻汲取近年来国内

外发生的典型事故教训，组织排查整治本企业同类事故隐

患；是否每季度带队对本单位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至

少开展1次检查(高危行业领域每月至少1次)，完善并落实覆

盖企业每一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是否严格执

行《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保证安全生

产投入的有效实施。对于未开展排查或者查出后拒不整改等

导致重大事故隐患长期存在的要按照事故对待，查清问题并

严肃责任追究。 

(二)加强企业各类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重点检查企

业主要负责人及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是否严格按照规定的

频次、内容、范围、时间等要求开展；是否加强对外包外租

等关联单位的安全生产指导、监督，将接受其作业指令的劳

务派遣、灵活用工等人员纳入本单位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各

镇（街道），各产业园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督促企业

严格把关从业人员的安全准入，严格落实不符合安全条件要

求的退出机制，提升从业人员整体能力水平。 

(三)持续推动对动火等危险作业开展排查整治。严厉打

击违规动火动焊作业行为，重点检查企业单位、施工单位、

作业人员是否深刻汲取近年来违规动火引发的重特大事故

教训，严格履行电气焊等动火作业审批手续，督促作业人员



严格遵守消防安全操作规程，明确现场监护人员，严格落实

消防安全措施检查和作业过程监督；是否组织对电气焊设备

进行“回头看”安全检查严禁带病作业，不得使用淘汰或危及

安全的电气焊设备；是否举一反三组织对动火等危险作业人

员以及易产生重大事故隐患的其他关键岗位人员落实岗位

责任情况进行全面排查，严禁聘用和招用未经安全培训合

格、未取得相关证书的人员在特种作业岗位上岗作业，明确

“谁招请无证人员，谁负责任”的管理制度。探索推进“一机一

码”等信息化管控措施，降低电气焊危险作业风险。 

(四)强化应急预案和事故应急救援演练。重点检查企业

主要负责人是否组织健全完善本单位应急救援预案，根据本

行业领域事故特点，组织开展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演练，形成

常态化机制，特别是要让全体从业人员熟知安全逃生出口(或

避灾路线)，切实增强从业人员应急避险意识。各镇（街道），

各产业园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坚决打击整治安全疏散

条件不足，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和消防车

通道，违规设置防盗网和广告牌等违法违规行为。 

(五)深化安全生产清单制管理。各镇（街道），各产业

园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根据本行业领域实际，聚焦“关

键少数”“双控机制”、重点环节以及本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薄弱

环节和主要安全风险开展检查。督促各行业领域企业全方位

辨识生产工艺、设备设施、作业环境、人员行为和管理体系

等方面存在的问题隐患，全面制定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清单》《重大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安全生产岗位责任



清单》《日常安全工作清单》，实行照单操作，闭环管理，

切实提升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能力。 

(六)刚性落实“四不放过”专项检查要求。各镇（街道），

各产业园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严格落实《关于落实生

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要求的工作措施》要求，举

一反三开展事故隐患专项执法检查或专项整治，分级组织地

域内同类生产经营单位开展自查自改和警示教育及时消除

事故隐患，将落实情况作为执法检查内容。 

四、实施步骤 

采取“企业主动排查治理+专项监管执法检查”方式，分阶

段突出重点进行。 

(一)第一阶段:全面部署及企业自查自改(即日起至2024

年4月底)。各镇（街道），各产业园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

位要按照职责制定印发专项行动工作(实施)方案并聚焦本行

业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以及近期典型事故暴露出的隐

患制定《专项行动检查事项清单》，迅速印发至相关企业，

督促企业全面认真对标对表自查自改，凡是在自查阶段已发

现并按“五落实”要求列入整改计划并实施整改的问题隐患，

监管执法检查时可不再列入发现问题清单。各企业要在2024

年4月30日前将自查发现重大隐患问题清单和整改计划书面

报送属地政府和行业领域主管部门备案。 

(二)第二阶段:集中监管执法检查(2024年5月至9月)。各

镇（街道），各产业园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合理安排

执法检查时间，将专项行动与日常检查有机结合。检查中，



要对照制定印发的《专项行动检查事项清单》开展检查。在

专项行动期间，各镇（街道），各产业园区要实现执法检查

全覆盖，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每月执法检查企业数不少于2

家或全覆盖。 

(三)第三阶段重点:巩固提高(2024年10月)。各镇（街道），

各产业园区，市安委会各成员单位要全面认真总结专项行动

经验，紧盯本地区本行业领域关键部位和重点环节，认真开

展回头看回头查活动，不断优化监管执法措施，提升监管执

法水平和效能。各镇（街道），各产业园区，市安委会各成

员单位要提炼经验做法，于10月25日前将本地区、本行业领

域开展专项行动总结报市安办。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镇（街道），各产业园区，市安

委会各成员单位要站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高度，提高政治站

位，把专项行动作为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大局的政治任务来

抓，加强组织领导、指挥调度，压紧压实责任，采取有效措

施，认真排查风险隐患，严格落实监管执法主体责任，不断

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狠抓专项行动工作质效，坚决遏制

各类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二)强化统筹推进。各镇（街道），各产业园区，市安

委会各成员单位要将专项行动与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

动、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等重点

任务有效结合、同步推进，强化系统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

理、依法治理，找准隐患问题集中的重点领域、敏感场所、



薄弱环节，采取精准有力措施重拳攻坚，全力维护本地区安

全形势平稳。 

(三)强化执法震慑。各镇（街道），各产业园区，市安

委会各成员单位要加强监管执法协作，建立健全信息共享和

大数据监管执法机制，合理分工负责、相互支持、密切配合，

凝聚工作合力。依法实行“一案双查”或“一案多查”(既查企业

违法违规行为又查人员责任不落实)，严格落实停产整顿、上

限处罚、联合惩戒、行刑衔接、举报奖励等有效措施，严厉

查处打击各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导致事故发生的要严

格落实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四不放过”要求。要强化与新

闻媒体深度合作，大力宣传报道，为专项行动营造强大声势。 

(四)强化考核问责。各镇（街道），各产业园区，市安

委会各成员单位于4月15日前将专项行动专职联络员(附件

2)、本地区本行业领域专项行动方案报市安办。从5月开始，

每月22日前上报专项行动统计汇总表(附件1)。专项行动开展

情况将纳入2024年度安全生产党政同责工作考评。市安办将

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单位、监管执法人员和专家予以通报表

扬，对开展不力的进行通报约谈。相关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

患 判 定 标 准 请 在 网 盘 下 载 ， 地

址:https://pan.baidu.com/s/16RRH5M1hChss41s0h9RVg，提取

码:7iz0。 

联 系 人:王欢天 

联系电话:15183816067 

 



附件:1.全市安全生产“强安2024”监管执法专项行动统计

汇总表 

2.全市安全生产“强安2024”监管执法专项行动专

职联络员统计表 

 

 

广汉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4月10日 



附件1 

全市安全生产“强安 2024”监管执法专项行动统计汇总表 
（2024 年 4 月至   月） 

填报单位：XX 单位                                            填报时间： 
发现隐患数量 已整改隐患数量 现场紧急处置 行政处罚 企业自查情况 

派
出 
检
查 
小
组 

出
动 
执
法 
人
员 

聘
用 
安
全 
专
家 

检
查 
企
业 
数
量 

总
计 

重
大
事
故 
隐
患 

一
般
事
故
隐
患 

总
计 

重
大
事
故
隐
患 

 
一般
事故
隐患 

含暂扣许可证、
暂时停产停业、
暂时停止建设

（使用设备）、
停止供电、停止
使用民爆物品等

处置措施 

立
案 

罚款 
一案双
罚、一
案多罚 

提
请
关
闭 

吊
销
许
可
证 

责
令
停
产
停
业 

下
达 
执
法 
文
书 

联
合
惩
戒 
 

行
刑
衔
接 

上报
自查
台账
企业 

自
查
发
现
隐
患 

重
大
事
故
隐
患 

行业 
部门 

个 
人
次 

人
次 

家 项 项 项 项 项 项 家 起 万元 起 家 个 家 份 次 起 家 项 项 

应急管理                        
交通运输                        
住建                        

市场监管                        
文化旅游                        
消防                        
……                        

合  计                        
负责人：                                        填报人：                                  联系电话： 

 



附件 2 

全市安全生产“强安 2024”监管执法专项行动专职联络员统计表 

填表单位：XX 单位                                     填表时间： 

序号 姓名 性别 工作单位及职务 手机号码 备注 

1      

2      

3      

      

      

      

审核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